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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立法會秘書處 

環境事務委員會秘書 

香港電動車業總商會（“本商會”）將出席 2020 年 1 月 22 日立法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舉行的『推動使用電動車』的討論會和提出我們的建議。另外，我們會

就政府的“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先導資助計劃”（“先導

資助計劃”）提出建議。 

對推廣使用電動車的 21 項建議 

為改善空氣質素和減少碳排放，本商會一直支持推廣使用電動車並倡議政府制

訂在香港全面使用電動車的目標年期，盡早為構建全面（包括私人和公用）的

充電網絡制定有效的策略、進行全面的規劃和引入有利構建電動車充電網絡的

措施，並且為實現在市場上停止銷售新的燃料車作好準備。 

就此，本商會在去年就推廣使用電動車向政府提出 21 項建議，務求早日令電動

車成為香港車輛的主流，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和保障市民健康。我們殷切期望

政府積極考慮這些建議。建議的詳細內容見於附件《為香港迎接電動車時代作

好準備之建議書》。 

對先導資助計劃的 10 項建議 

就立法會 2019 年 12 月 16 日的討論文件 (CB(1)233/19-20(05)號文件)（“文

件”）內的先導資助計劃，本商會提出以下的建議： 

整體建議 

鑑於本商會支持推廣電動車的立場，我們支持政府的先導資助計劃。但是，我

們也須指出先導資助計劃的執行細節有待完善，否則將影響其對長遠推動電動

車廣泛使用的作用。 

首先，先導資助計劃對目標停車場的要求偏高，例如單一業權人不得持有超過

四成停車位等等，局限了有意申請的停車場數目。另外，申請者需為業主立案

法團或大廈公契委任的經理人。但因為一般擁有停車位的業主為少數，如果缺

乏足夠的宣傳教育，讓大部分包括沒有停車位的業主認同電動車，申請數目會

進一步減少。 

立法會CB(1)336/19-20(30)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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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先導資助計劃對停車場業主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誘因，甚至會令有意申請

的停車場卻步。問題在於在發放資助之前，先導資助計劃要求工程已妥善完成；

即相關項目的業主可能需要在為期約六個月或更長時間先承擔一筆大額的工程

項目費用，或會造成法團/管理公司週轉困難，同時亦大大降低他們的申請意慾。 

 

第三，先導資助計劃缺乏一個整體標準和框架指引，包括技術質量、工程要求

和日後充電設施的安裝指引等等，無法確保每個工程項目能讓電動車主日後能

簡易地在私人停車位安裝充電器。 

 

因此，針對先導資助計劃的問題，本商會提出了下面 10 項具體的建議，希望政

府能認真考慮。最後，我們建議政府建立階段性的檢討工作，每年根據申請數

量和遇到的問題，及時調整和優化先導資助計劃。 

 

具體建議 

 

1. 對於文件的第 7 條，關於“目標停車場” 
 

首先，本商會建議政府考慮在 7（a）加入下面的停車場： 

（iv）在 2011年 4月 1日後呈交建築圖則予屋宇署審批，但沒有申請或獲

100%的總樓面面積寬免； 

 
第二，對於文件的第 7(e)條‘該停車場由不同業權人共有，當中無單一業權人持

有超過四成停車位’，本商會認為該類停車場也應該是香港充電網絡的一部分，

因此建議政府日後能推出對該類停車場的相應資助政策。 

 

2. 對於文件的第 8 條，“此計劃並不涵蓋時租或日租停車位及附屬於洋房或村

屋的個別停車位。” 

  

本商會建議把時租或日租停車位改為「訪客車位及上落貨車位」，以明確

定義資助用途；同時，因為目前在大廈公契上不易區分時租、日租或月租

車位，在審批資助申請時有難度，依靠自我申報並不公允；而一般「訪客

車位及上落貨車位」都是並非月租或長租的，同時亦會清楚顯示，容易認

別及監察。  

   

3. 對於文件的第 9 條，“此先導計劃的申請者需為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如

法團尚未成立，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及大廈公契委任的經理

人亦可申請” 

  

本商會建議清晰定義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是否負責整個樓宇或僅負責相關

停車場。如果是整個樓宇的法團，需要考慮到擁有停車位的業主為少數的

因素，加強宣傳教育，幫助法團的申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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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法團在申請時可提供該停車埸的已有一定比例的電動車和未來

有意向使用電動車的比例，政府可考慮作為優先審核安排的一個考慮因素。 

 

4. 對於文件的第 10 條中的“工程範圍”  

 

本商會建議修改涵蓋的充電基礎設施如下：“先導計劃涵蓋於停車場內安

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包括安裝及改善電線槽、導管、開關及电路保護

設備、电纜及其固定裝置、电錶及其固定装置、電錶箱、加裝或改裝開關

制板，申請电力公司电錶費用(按金不包括)，电源質量監察及管理系統，

充电器運作及安全管理系統，充电器能源分配及管理系統，及其他在樓宇

內配合充電基礎設施所須的建築工程；如有需要，亦會涵蓋安裝工程及所

需建築及改裝工程的可行性評估費用。申請者需自行負責將來設施的管理

及維修費用。”  

   

5. 對於文件的第 1至 14條，關於“行政及申請流程” 

 

首先，本商會建議由一個政府相關部門或委任一個顧問機構（“總顧問”）

負責制定本資助計劃的標準，包括技術質量和工程要求，作為所有資助工

程項目的框架指引。 

  

第二，本商會建議總顧問制定的框架指引，需要包括日後充電設施的安裝

指引，涵蓋環保署、机电工程署、地政署、屋宇署、建築署和消防處等相

關部門的要求或豁免等事項。因此，總顧問必須跟電動車的業界，包括提

供充電設施和工程服務的公司，詳細溝通，確保本資助項目能真正幫助車

主安裝和使用電動車。本商會及會員們願意協助總顧問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本商會建議明確各類顧問的角色和责任，其專業要求和資質，以及

挑選流程等等。 

 

6. 對於文件的第 12 條，關於“估算工程費用” 
 

本商會建議政府考慮工程費用需預留一定比例的金額來處理工程因客觀因素引起超

支的問題。 

 

7. 對於文件的第 13 條，關於「暗標」  

 

本商會建議「暗標」由上述的顧問或由環保署隨機指定的公司提供，而顧

問本身就不能參與工程顧問項目的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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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於文件的第 16 條，“另外，我們會密切監察先導計劃的實施進度，及使

用公帑的情況。如第 14 段指出，我們會在發放資助之前，要求顧問確認工

程已妥善完成。我們亦會安排隨機抽驗，檢查有關工程及文件，以監察顧問

及承辦商的表現。”  

  

本商會建議明確政府資助是否一次性或分階段發放。 

 

9. 對於文件的第 18 條，關於「推廣及宣傳」 

 

本商會建議政府需要加強跟法團的溝通，提供足夠的誘因和援助。另外，

政府需要提供足夠和到位的宣傳教育，讓大部分包括沒有停車位的業主認

同電動車，支持和鼓勵法團申請先導資助計劃。 

 

10.對於整個先導計劃及其執行， 

 

本商會建議政府建立階段性的檢討工作，每年根據申請數量和遇到的問題，

及時調整和優化先導資助計劃。 

 

 

附件: 《為香港迎接電動車時代作好準備之建議書》 




